
16.对违法颁发学位证书、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处罚流程图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办理机构：贵州省教育厅 

业务电话：0851-85283677（省教育厅科技与研究生处，具体承担违法颁发学位证书处罚事

宜），0851-85289070（省教育厅学生处，具体承担违法颁发学历证书处罚事宜） 

监督电话：0851-85283661（省教育厅科技与研究生处），0851-85281255（省教育厅学生处） 

     回  避 

执法人员与当事人

有直接利害关系

的，应当回避 

      调查或检查 

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

收集有关证据 

案件审查 

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，提

出处理意见。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，行政

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

 

 

听  证 

符合听证情形

的，公告并举行

听证 

        立  案 

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

查核实，决定是否立案 

                告  知 

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，应告知当事人作出

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并告知当

事人救济权 

               决   定 

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，依法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制作处罚决定书 

 

      送  达 

依法送达并公开行

政处罚决定书 

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

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的，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

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

当场交付当事人 

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

政处罚决定，必须报所

属行政机关备案 


